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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红星发展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600367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0-039 

 

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大龙锰业）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公司本次同意为大龙锰业提供

贷款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,000万元（伍仟万元）。不包括本次担保，公司已实际为大

龙锰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.05亿元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 2020年 10月 30 日，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签订了《最

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大龙锰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主营业务为锰盐化学品及钡盐系列产品的研发、

生产和销售，主要产品包括电解二氧化锰、高纯硫酸锰、碳酸钡、硫酸钡、电池级

碳酸锂，锰盐产品主要用于一次电池和锂电池正极材料。 

大龙锰业为降低第四季度主要及后期原材料煤炭、锰矿石和碳酸锂等价格上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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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，有效控制生产成本，将继续实施 “错峰采购”，以确保原材料合理库存，保

证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。同时，考虑日常经营运转以及项目建设等所需资金等实

际情况，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，并由公司提供贷款担保。 

根据大龙锰业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（下称贵阳光大银行）的

前期合作和沟通情况，大龙锰业决定向贵阳光大银行继续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,000

万元，授信有效期为两年，为流动资金贷款，最终贷款金额以实际提款为准，由公

司为其提供 5,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为两年，大龙锰业以其经营

收入作为还款资金来源。 

公司于 2020年 10 月 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》的议案，同意为大龙锰业在贵阳光大银行贷款 5,000

万元提供担保。 

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金额总额为 5,000万元，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 10%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不含本次担保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发生的担

保余额共计人民币 10,500 万元，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；公司最

近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已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,000万元，未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%，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。大龙锰业

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7.41%和 60.82%。公

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,052,424,316.69 元，净资产为 1,340,860,683.06 

元。 

公司本次向大龙锰业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属董事会权限{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：

董事会具有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10%的担保权限}。 

由此，公司本次担保不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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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日期：2002年 5月 15日 

注册地址：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大龙镇草坪村崇滩 

法定代表人：高月飞 

经营范围：电解二氧化锰、电解金属锰、锰盐、碳酸锂、锂盐、无机化工产品、

精细化工产品（除危险化学品外）、硫酸、碳酸钡、硫酸钡、钡盐、新型环保建筑墙

体材料等生产、销售；经营来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及进出口业务。 

注册资本：200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 

指标名称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9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820,289,150.63 833,037,469.37 

负债总额 470,941,120.49 506,631,927.83 

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5,000,000.00 155,000,000.00 

流动负债总额 359,996,120.49 395,786,927.83 

资产净额 349,348,030.14 326,405,541.54 

营业收入 613,413,490.56  346,802,997.98 

净利润 15,919,199.45 -24,065,973.81 

大龙锰业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，2020 年 1-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大龙锰业不存在影响其经营和偿债能力的重大风险事项。 

（二）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

大龙锰业共有 2名股东，公司直接持有大龙锰业 94.64%的股权，公司通过全资

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大龙锰业 5.36%的股权，公司共持有

大龙锰业 100%股权，大龙锰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

4 

三、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式 

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担保类型 

银行贷款担保。 

3、担保金额 

人民币 5,000万元（伍仟万元）。 

4、担保期限 

2年 

5、被担保的主债权 

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贵阳光大银行与大龙锰业签订的《综合授信协议》

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，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

额为《综合授信协议》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 5,000 万元，出现下列情形，债权确定：

（1）主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；（2）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；（3）授信人与受

信人终止主合同或授信人与保证人终止本合同；（4）受信人、保证人被宣告破产或

者被撤销、吊销、注销、解散；（5）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。 

6、担保范围 

大龙锰业在《综合授信协议》项下应向贵阳光大银行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、

利息(包括法定利息、约定利息及罚息)、复利、手续费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

现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、律师费用、公证费用、执行费用等）和所

有其他应付的费用（以上各项合称为“被担保债务”）。 

7、担保的性质和效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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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所设立的担保独立于贵阳光大银行为被担保债务所取得的

任何其他担保。贵阳光大银行行使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项下的权利前无需首先执行

其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（无论是物的担保还是人的担保），也无需首先向大龙锰业或

其他任何第三人采取任何其他救济措施。 

8、违约处理 

贵阳光大银行行使在《综合授信协议》及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项下所享有的违

约救济措施；要求保证人按照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约定承担保证责任；行使就被担

保债务可能享有的任何其他担保权益。 

9、争议解决 

在履行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中发生的或与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有关的一切争议，

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，任何一方可以依法向贵阳光大银行所

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 

10、合同的生效 

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自公司和贵阳光大银行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

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1、担保理由 

近年来，大龙锰业深入贯彻落实公司“创新是动力，质量是生命，安全是底线，

环保是竞争力”的发展理念，不断提升设备自动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，稳步巩固主

营产品市场地位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逐步加快，高精细、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不断提

升，企业实现稳步发展。 

同时，大龙锰业主营产品近年来行业竞争不断加剧，加之 2020年全球经济下行

压力增大，企业下游客户有效需求波动，产品盈利能力受到阶段性影响。与此同时，

生产所需煤炭、锰矿石、工业级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，人力成本、物流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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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逐年攀升，安全、环保、自动化等投入持续加大等因素依然存在。 

对此，大龙锰业为降低 2020年第四季度及后期主要原材料煤炭、锰矿石和工业

级碳酸锂等价格上涨风险，有效控制生产成本，将继续实施 “错峰采购”，以确保

原材料合理库存，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。同时，考虑日常经营运转以及项目

建设等所需资金等实际情况，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，并由公司提供贷款担保。 

大龙锰业主营产业定位清晰，有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，生产经营稳定，整体负

债压力小，资信情况良好，经营性现金流稳定，具备偿还本次银行贷款的能力，不

会因贷款违约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。 

2、被担保人偿还贷款能力分析 

2020 年，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，大龙锰业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下降，

2020年 1-9月，大龙锰业实现营业收入 346,802,997.98 元，净利润-24,065,973.81

元。对此，大龙锰业主动应对，全面稳定电解二氧化锰和高纯硫酸锰产品品质，平

衡产量、销量和库存量、成本关系确保产品产量规模。同时，继续抓住下游重点客

户需求，合理调整产品价格，有序控制产品货款风险，降低产品库存。根据近期产

品市场需求和销售情况，部分主要产品碳酸钡、电池级碳酸锂价格较前期低位时期

有所恢复。大龙锰业 3 万吨/年动力电池专用高纯硫酸锰项目、2 万吨/年硫化钠项

目也已进入运行状态，为降低综合生产成本、扩大销售规模奠定了基础。 

结合大龙锰业前期运行状况和今后生产经营情况分析，其未来主营业务收入和

经营性现金流具备偿还银行贷款能力，无影响其资信状况的重大不利因素。 

对此，公司认为大龙锰业具备偿还本次银行贷款的能力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不含本次担保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共计

人民币 10,500万元，均是对全资子公司大龙锰业提供的贷款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 7.83%。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5,50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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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均是对全资子公司大龙锰业提供的贷款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11.56%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六、上网公告附件 

大龙锰业 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10月31日 

 

报备文件： 

（一）大龙锰业营业执照副本； 

（二）大龙锰业基本情况和 2020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（未经审计）； 

（三）红星发展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（四）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
